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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深圳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二类自主招生专项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1.棋类（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 

每个项目最多四名入围考生进行单循环快棋比赛，决出一、二、

三、四名，第一名考生 100分，第二名考生为 85分，第三名考生 70

分，第四名考生 60分。 

注：①国际象棋单循环快棋比赛赛制（分男女组比赛）：每方

25 分钟每步加 10 秒；加赛赛制：每方 5 分钟每步加 3秒。中国象棋

单循环快棋比赛赛制（分男女组比赛）：每方 30分钟包干；加赛赛

制：每方 10 分钟包干。围棋单循环快棋比赛赛制（分男女组比赛）：

每方 30 分钟包干；加赛赛制：每方 15分钟包干。（如两人积分相同，

则以双方比赛胜者名次列前，如双方和棋则加赛快棋，胜者名次列前；

如三人积分相同，则进行三人循环赛快棋加赛决出名次。） 

②由于入围考生人数少（仅一人）而无法安排考生间比赛或循环

比赛过程中未获得胜场的考生，其考核成绩由评委组加试判定。加试

办法为与评委对弈，对弈的考核结果分两种：一为达到我校该项目招

生要求（考核分数 60 分以上）；二为未达到我校该项目招生要求（考

核分数为 60分以下）。 

③若获得报名资格的考生人数多（某报考细项 4 人以上）而无法

在有限的考核时间内安排考生间比赛，学校将提前通知考生在正式考

核前进行预赛，预赛赛制与正式考核赛制相同，预赛目的只是确定该

专业细项有 4 人进入正式考核，预赛排名不计入正式考核成绩。 

 

2.击剑（花剑、重剑、佩剑） 

（1）各剑种分男、女组别进行比赛，各组别第一名 100 分，第

二名 85 分，第三名 70 分，第四名 60 分。 

（2）比赛采用中国击剑协会审定的国际剑联最新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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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组别报名人数 3 人以下（含 3 人），采取 15 剑循环制比

赛，决出最终名次。 

（4）某组别报名人数 4 人以上（含 4人），8 人以下（含 8 人），

则采取 5 剑的小组循环赛决出小组排名，然后根据小组排名采取 15

剑的单败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 

（5）某组别报名人数 9 人以上（含 9 人），16人以下（含 16人），

则先抽签分成两组，采取 5 剑的小组循环赛决出小组排名，然后根据

小组排名采取 15 剑的单败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 

（6）某组别报名人数只有 1 人时，则由评委对该考生进行技术

评定考核，评委根据该生表现给与评价打分。 

注：实战考核前，考生器材和装备须接受检验，检验标准参照中

国击剑协会公布的规定标准执行，器材检验不合格或使用非报名剑种

装备一律不能进行比赛，但允许向其他队员借用合格的器材和装备再

进行比赛。 

 

3.羽毛球项目 

（1）羽毛球项目采用实战考核方式。 

（2）男、女考生分开进行比赛。根据男、女考生报名人数情况

采用不同的赛制分别进行选拔，具体办法如下： 

①报名人数 2-3人，采用单循环，三局两胜制。每球得分，每局

21 分封顶； 

②报名人数 4-6 人，采用单循环，一局制。每球得分，每局 21

分封顶； 

③报名人数 7-9 人，采用单循环，一局制。每球得分，每局 15

分封顶； 

④报名人数在 10 人以上（含 10 人），采用分组单循环及单淘汰

赛加附加赛决出名次。一局制，每球得分，每局 15 分封顶。注：分

组“种子”选手的设定将根据考生最近比赛获奖名次预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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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参照最新版《羽毛球竞赛规则》执行，考生完成所有

轮次的考核后，按得分排名。考生的上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4）某组别报名人数只有 1 人时，则由评委对该考生进行技术

评定考核，评委根据该生表现给与评价打分。 

比赛名次评分表（100 分制）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值 100 85 70 60 50 45 40 35 30 25 

 

4.声乐 

（1）声乐技能考核 

①考生进入考场进行抽签排列顺序考试，填报演唱曲目（要求必

须一首中文、一首外文，报两首作品和调，并准备纸质带钢琴伴奏的

五线谱作品材料），由主考官指定两首作品的部分段落进行演唱，考

生需自备 U 盘 MP3格式纯钢琴音频伴奏。 

②考评项目：a.声音质量，发声技术正确、音色正确优美；b.

音乐感觉好（有美感）、艺术表现力好（有表演能力）；c.有与伴奏配

合的能力；d.形象形体好（艺术气质好）。 

（2）视场练耳考核 

考试现场抽取视唱考题 

①单声部五线谱旋律视唱 

现场抽取一条八小节的两升号或两降号的五线谱视唱考题，并向

老师报出考题编号，给出曲谱第一个音之后开始演唱。 

②多声部五线谱 C调视唱 

现场抽取一条八小节的两声部五线谱 C 调视唱考题，并向老师报

出考题编号，考生演唱指定声部、音频播放另外一个声部合作演唱，

演唱前给考生起音和一小节预备拍，考生必须根据所给的起音和速度

进行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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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练耳 

无准备时间，视唱后立即进行。 

分解三和弦模唱 

共 3 组分解三和弦模唱，包含大小增减三和弦原转位，音频播放

两遍后，考生用“a”母音模唱出分解三和弦（要求考生只唱一遍，

模唱不许反复，否则扣分）。 

和声音程模唱 

共五组和声音程，音频播放两遍后考生用“a”母音模唱出和声

音程（要求考生听清楚后只能唱一遍，模唱不许反复，否则扣分）。 

（3）评分办法：声乐（演唱、艺术表现）成绩 60 分，视唱练耳

40 分。附表如下：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办法 

 
 

歌唱技术 
及艺术质量 

 
 
60 

（1）发声方法正确、
声音统一、音色优
美，技巧规范，具有
良好的控制声音音
色和力度的能力；  
（2）演唱音高、节
奏准确，咬字吐字清
晰，用外文演唱语言
正确、规范； 
（3）具备本声部应
有的音域,必须按声
部原调演唱作品； 
（4）有良好的的乐
感，形象气质佳，能
够正确的理解和处
理作品，能与伴奏配
合，有良好的艺术表
现能力。 

优秀 50分以上： 

① 能较为完整地演唱高级程度的曲目，胜任所演唱曲

目的音域要求。音高、节奏准确，咬字、吐字清晰； 

② 能够掌握正确的歌唱呼吸，具有较好的控制声音音

色和力度的能力； 

③ 声音较为统一，换声区声音稳定，基本掌握良好的

歌唱共鸣； 

④ 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处理作品，能与伴奏配合，有良

好的艺术表现能力； 

良好 45-49分： 

① 能较为完整地演唱中级程度的曲目，基本胜任所演

唱曲目的音域要求。音高、节奏较为准确，咬字、

吐字基本明晰； 

② 演唱有明显失误，基本能运用混合声的方法进行歌

唱； 

③ 初步掌握声区变换的技能和调整声音的能力，声音

位置基本统一； 

④ 对作品的诠释基本准确，能与伴奏配合，音乐表现

力一般，音乐的连贯性欠佳； 

一般 40-44分： 

① 曲目演唱不够完整，用声方法存在问题，演唱有多

处失误； 

② 有一些基本的音准、节奏。 

③ 声音条件一般，用声方法存在问题； 

④ 不能与伴奏配合，缺乏音乐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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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 40 分以下： 

① 曲目选择过于简单或曲目演唱完整度差； 

② 音准、节奏差； 

③ 声音条件差，用声方法存在明显问题。 

④ 不能与伴奏配合，缺乏音乐表现力。 

（未按要求准备 2首独唱曲目的不予以评分） 

 
五线谱单声部
旋律视唱 

 
10 

（1）音准 
（2）节奏 
（3）流畅性、完整
度，一遍过，不许重
复 
（4）乐句的呼吸与
断句 
（5）调性色彩、音
乐风格、音乐表现力  

满分 10 分。 
9分以上：能把握乐句的断句呼吸，调性色彩鲜明，音
准节奏好，流畅性好；音乐表现极佳者，可打满分； 
8-8.9分：乐句清晰流畅，完整性较好，调性音准较好，
节奏律动准确； 
6-7.9分：音准较好，调性稳定，节奏律动较好，基本
流畅； 
5-5.9分：调性基本稳定，节奏律动基本准确； 
5分以下：音准走音跑调，节奏不准确，没有连贯性，
无音乐表现，不能及格； 
不识谱，不能视唱的不给记分。 

多声部五线谱
C调视唱 

10 （1）和声音准 
（2）节奏律动 
（3）声部配合好， 
（4）乐句清晰流畅、
音乐表现好 
 

满分 10 分。 
9分以上：和声音准及节奏律动好，二声部配合良好，
乐句清晰流畅、音乐表现力好； 
7-8.9分：调性稳定，节奏律动较好，能与二声部配合； 
5-6.9分：调性基本稳定，节奏律动基本准确，基本流
畅； 
5分以下：走音跑调，节奏律动不准确，没有连贯性，
无和声概念，无音乐表现，不能及格； 
不识谱，不能视唱的不给记分。 

练耳—分解三
和弦模唱 

10 （1）辨听能力 
（2）模唱音准 

满分10分。 
共3组，每组3个音，共9个音，每个音1分，模唱流畅得1
分；错1个音高扣1分。 

练耳—和声音
程模唱 

10 （1）辨听能力 
（2）模唱音准 

满分10分。 
共5组和声音程，每组两个音，共10个音，每个音1分；错
一个音高扣1分。 

合计 100  

 

5.舞蹈 

（1）基本功（软开度）考核 

①考生进入考场进行抽签排列顺序考试。 

②考生分别展示扳前、旁、后腿、横叉、下腰，勾脚、绷脚共六

个动作。 

（2）技术技巧考核 

技术技巧动作需在跳、转、翻三个类别的技巧动作中至少自选 6

个动作进行展示,每一类别中必须选择两个技巧动作，如某一类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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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技巧动作没有做到 2 个及以上则扣分。（技术技巧动作详见表格中

的评分标准）。 

（3）舞蹈剧目考核 

自备 2-3 分钟的独舞作品（不得少于 2 分钟），舞蹈种类仅限中

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要求动作流畅，表演性强，风格特点把

握准确（详见表格中评分标准）。  

注：考生自备体操服、连体裤袜（不可穿黑色练功裤）及舞蹈软

底鞋，盘头，无需化妆和穿着演出服装，自备舞蹈相关道具，自备舞

蹈剧目音乐带并做好备份；舞蹈剧目音乐须为 MP3 格式,存入 U 盘。

未按要求提供音乐伴奏格式造成播放失败，后果由考生负责。 

（4）评分标准：附表如下 

舞蹈基本功 30%，技术技巧动作 30%，舞蹈剧目 35%，外在形

象和身材比例 5%。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办法 

 

 

舞 蹈 基 本 功

（软开度） 

 

 

 

30 

 

1. 搬前 

2. 搬旁腿 

3. 搬后腿 

4. 下腰 

5. 横叉 

6. 勾脚、绷脚 

第 1.2.3项： 

得分 10-15：动力腿搬至 180 度并保持

双膝直立，动作稳定； 

得分 1-10 分：高度低于 180 度，任一

膝盖弯曲，动作摇晃等失误动作； 

得分 2分：1.2.3项动作，少做或少做

并不达标； 

得分 0分：放弃动作； 

第 4项： 

得分 4-6：双手离地抓住小腿，膝盖直

立，动作稳定； 

得分 1-3分：双手不能够离地抓腿； 

得分 0分：放弃动作； 

第 5项： 

得 4-6分：身体趴向地面，后背平整，

双腿向旁伸直展开 180度，跨部紧贴地面，

无缝隙； 

未达标者 1-3分； 

放弃动作 0分； 

第 6项： 

面向三点上身直立双腿并拢，双脚做绷

脚、勾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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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2-3分：脚部动作质感好，绷脚脚尖

离地不超过 1.5厘米，勾脚幅度超过 90度。 

得分 0分：动作质感差，动作幅度未达

标或放弃动作。 

 

技术技巧 

（跳转翻三类

技巧动作须从

评分标准选项

中选择，每项

至少选 2 个技

术技巧，最终

展示不得少于

6 个技术技巧

动作。） 

 

 

 

 

30 

 

1．跳：大跳 倒踢紫金

冠 分腿跳（撕叉跳） 双

飞燕 

2．转：平转 四位转 挥

鞭转 跪转 抱腿转 

3．翻：点翻身 串翻身

前桥 后桥 空翻 

1.跳跃： 

得分 5-10 分：动作标准，弹跳能力强，

双腿空中分开 180度，落地轻盈，空中舞姿

优美； 

得分 1-4分：动作未达标者； 

得分 0分：放弃动作； 

2.旋转： 

得分 5-10分：动作标准、规范。平转、

五位转、跪转 8-10 个，四位转 2 圈以上，

挥鞭 5-10个。 

得分 1-4分：未达标者； 

放弃动作 0分。 

3.翻腾： 

得分 5-10 分：动作标准、规范。点翻

身、串翻身 5-10 个、连续前桥、后桥 2 个

以上、空翻 1个； 

得分 1-4分：动作数量、动作规范度未

达标者； 

得分 0分：放弃动作； 

 

舞蹈剧目 

（作品长度控

制在 3 分钟

内，不得少于

2分钟） 

 

 

 

35 

 

1.舞蹈表演完整，感染

力强，动作规范到位 

2.情绪饱满，情感的把

握能力强 

3.舞蹈作品的风格、特

点把握准确 

 

得分 25-35分：舞蹈感染力强，肢体表

现力好，风格把握准确，动作规范到位； 

得分 15-25：表现力弱，动作不到位，

动作失误（动作摇晃，技术技巧失误，忘记

动作等）； 

得分 1-10分：表现力、风格性表现差，

作品不符合要求，时长少于 1分钟。 

 

身高、身材体

例 

 

5 

 

1.身高 

2.身材比例 

 

目测考生身材比例和外形身高条件是

否符合舞蹈专业要求。 

得分 3-5分：外形条件好，符合要求，

无受伤情况； 

得分 0分：外形条件差，不符合要求，

有受伤情况； 

 

合计 

 

100 

  

 

6.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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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自备材料朗诵（时长 2分钟内 分数：25分，权重 25%）：

散文、诗歌、台词，考察考生吐字归音台词训练等语言基本功，把握

有声语言的内外部技巧，对于稿件台本等的综合掌控能力。 

（2）声乐舞蹈音乐剧展示（时长 6 分钟内 分数：45 分，权重

45%）：①艺术歌曲演唱；②中国舞、芭蕾舞表演；③音乐剧选段展示，

全面考察考生音乐剧舞台表演等才艺专长，综合考量考生对舞台表演

的理解力，把控力和执行力。三项均为必考项目。 

（3）考官命题即兴表演（时长 3分钟内 分数：30分，权重 30%）：

本环节由考官自主命题，考生抽选后根据题目的基本要求自由构思、

进行生活小品表演。考察考生的主观创造力，逻辑思维力，临场应变

力，舞台表现力。 

说明：①考官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考生答题时间。②第一、二项

考试连续进行，中间不设置考生换装，补妆时间。③第二项考试内容，

考场仅提供舞蹈伴奏电子设备及基本道具（如小桌椅等），考生如需

配合，需提前与校方沟通并自备伴奏内容。④前两项考试结束，考生

即现场抽选第三项考试内容并候场准备，准备时间约 10分钟。 

（4）评分标准：附表如下 

评分项

目 

分

值 

评分标准 评分办法 

 
 
 
自 备 材
料朗诵 

 
 
 
25 

1.能够使用标准规范的普通话进
行表达。 
2.能够综合运用发音器官，气息状
态均衡持久，口腔状态松弛积极。 
3.能够掌握有声语言表达的外部
技巧：停连，重音，语气，节奏。 
4.能够掌握有声语言表达的内部
技巧：内在语，潜台词，情景再现。 
由专家评委团根据以上标准结合
考生具体发挥情况评定打分。 

优秀：20-25分 
良好：15-20分 
及格：10-15分 
不及格：10分以下 

 
 
 
 
 
 
 

 
 
 
 
 
 
 

A 声乐 
要求演唱规范的艺术歌曲。 
要求考察五线谱试唱。 
能够正确运用发声方法，音色优
美，技巧规范，具有控制声音音色
和力度的能力。  
能够准确演绎音高，表达节奏，咬

A声乐 15分，其中演唱 10分，试
唱 5分。 
（1）声乐必须演唱艺术歌曲，演
唱流行歌曲不给分。 
优秀：7-10分 
良好：5-7分 
及格：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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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乐 舞
蹈 音 乐
剧展示 

 
 
 
 
 
 
45 

字吐字清晰优美。如用外文演唱，
语言正确、规范。 
能够自如运用本声部应有音域，根
据自身具体条件，准确表达所选择
作品。 
能够认识五线谱，具备自主学唱歌
曲能力。 
能够综合展现舞台形象和艺术表
现能力，正确理解作品，体现作品
的内在情感元素。 
B  舞蹈 
要求中国舞、芭蕾舞（不允许流行
舞蹈）。 
要求考察软开度及技术技巧。 
能够展现韵律感强，有肢体表现力
的标准动作。 
能够体现身体柔韧度、协调性。具
备软开度和技术技巧等基本舞蹈
功底。 
能够把握作品韵律和节奏，表演情
绪饱满，感情抒发到位。 
能够领会作品情感基调及风格特
点，并外化为舞台上的艺术表现。 
C 音乐剧剧目 
要求中外音乐剧选段。要求唱跳选
段。 
能够展现较有潜质的外部形象和
艺术气质。 
能够掌握一定音乐剧表演基础，体
现音乐剧表演技巧。 
能够对所饰角色有清晰认知，进行
唱、跳、演艺术化呈现。 
能够通过所表演作品，展现考生的
想象力，表现力等综合舞台能力。 
由专家评委团根据以上标准结合
考生具体发挥情况评定打分。 

不及格：3分以下 
（2）五线谱试唱，不认识五线谱
不给分： 
优秀：4-5分 
良好：3-4分 
及格：2-3分 
不及格：2分以下 
 
B舞蹈 15分，其中剧目 10分，软
开度及技巧 5分。 
（1） 舞蹈剧目必须是中国舞、
芭蕾舞。表演其他舞种不给分。 
优秀：7-10分 
良好：5-7分 
及格：3-5分 
不及格：3分以下 
（2） 软开度及技术技巧，考察
横竖叉，下腰。跳转翻的技术技巧，
每个项目至少会 2个技巧。 
优秀：4-5分 
良好：3-4分 
及格：2-3分 
不及格：2分以下 
 
C音乐剧 15分 
必须演唱中外音乐剧选段，且为唱
跳选段，演唱其他作品不给分： 
优秀：12-15分 
良好：9-12分 
及格：5-9分 
不及格：5分以下 

 
 
考 官 命
题考核 

 
 
 
 
30 

（1）能够正确理解题意，准确把
握题目要求，进行舞台化演绎。 
（2）能够清晰流畅运用有声语言，
讲述清楚，构思新颖。 
（3）能够较有新意进行生活小品
表演。 
（4）能够合理综合运用表演元素，
塑造角色，准确到位。 
本项考试内容，考官根据不同题目
的内容要求，从考生的角色展演，
即兴陈述、阅读理解、创作构思、
归纳总结等方面进行评定打分。 

即兴小品 30分：其中单人小品 15
分，集体小品 15分。 
（1）单人小品： 
优秀：12-15分 
良好：9-12分 
及格：5-9分 
不及格：5分以下 
（2）集体小品： 
优秀：12-15分 
良好：9-12分 
及格：5-9分 
不及格：5分以下 

合计 100   

 


